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史文物典藏管理作業辦法 

110年 8月 18日 110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112年 6月 7日 111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 6月 5日 112 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妥善保存本校校史物件資料與文化資產，以延續

本校歷史沿革之傳承，建立本校各科系和相關產業之史證交流，並作為蒐集、典藏、維

護、管理與徵集校史暨相關物件等事宜，以傳承創校起源、發展、教育及產學目標，及

促進本校校史藏品與各界交流和學術研究，提供校史藏品應用等相關事宜，特訂定本校

校史文物典藏管理作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蒐藏方向： 

一、以能展現本校校史發展面貌及與同時空背景社會互動的物件與史料者。 

二、舉凡與本校歷史有關、可供視、聽、讀、閱覽或藉助科技得以閱覽或理解之物件與

史料。包含物件、手稿、信札、圖片、照片、圖書、期刊、報紙、視聽資料、數位

化資料、器物，或其他相似之物者。 

三、彰顯本校或校友對台灣產業發展貢獻及成就之物件與史料者。 

四、可具體呈現本校發展與社會產業間互動及發展之物件與史料者。 

第三條  蒐藏目標： 

一、對瀕臨滅失之本校物件及史料進行妥善性的存放及展示。 
二、 自辦校史展覽及教育研究等所需獲得之相關物件及史料。 

三、 對本校校友及相關傑出人士之表彰。 

第四條  蒐藏品徵集原則： 

一、合法性原則：取得必須合法，來源明確，產權清楚，並有合法或充分的證明文件。 

二、不收複本原則：出版品以不收錄複本為原則，必要時得重複收藏，但以三本為限。 

三、代表性原則：檔案可反映本校某項政策之執行情形。 

四、唯一性原則：檔案之決策或業務執行情形對於本校影響程度較深者，優先列入檔案

徵集範圍。 

五、去蕪存菁原則：以本校直接產生，能反映本校主要職能及核心業務執行過程之重要

參考價值檔案為主。 

第五條  蒐藏品徵集方式： 

一、移轉：各單位於學期結束時將符合蒐藏方向之文物資料，於屆滿移轉年限後彙集移

交本校秘書室校史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二、捐贈：鼓勵校內外個人同意捐贈徵集範疇之物件及史料。 

三、購買：具特殊價值之資料文物，得經簽准採購入藏。 

四、採集：依據已核訂之年度蒐藏研究計畫，進行田野調查工作，蒐集物件。 

五、其他：前四款以外合法之方法取得物件。 

  經由前項各款徵集方式取得之校史資料文物，應填具本校校史文物徵集表（如附件一），

併附徵集資料或文物，交與本中心。 

徵集取得方式為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者，應填具本校校史文物捐贈授權書（如附件二）。 

徵集資料和文物入藏與否，本校有權保留最終決定權。 

第六條  經徵集取得之物件與史料，應妥善保存於暫時庫存區，由本中心列冊並編列臨時編號，

登記於本校歷年徵集物件一覽表(如附件三)中。本中心評估文物狀況及本校保存維護能

力，經初步篩選後提報校史文物徵集評鑑小組核定入藏。 



校史文物徵集評鑑小組會議之召開與否，由主任秘書決定。 

捐贈之文物如具爭議性，應召開評鑑小組會議，依據捐贈文物性質是否符合蒐藏宗旨及

蒐藏品分類分級標準等項目進行評鑑，評鑑通過後，經簽陳程序，辦理入藏。 

入藏之文物稱為蒐藏品，認為無入藏價值者，得部分或全部謝絕之。 

蒐藏品分類分級與文物評鑑審議作業，另訂之。 

第七條  文物資料經校史文物徵集評鑑小組決議入藏後，依下列作業程序，由專人負責辦理登錄

建檔、保存維護等入藏管理。 

一、經判定（評鑑）不予蒐藏之物件，應盡速整理並歸還捐贈單位（人）；經判定（評

鑑）予以蒐藏之物件，應盡速整理校史文物徵集表，詳實記載並保存符合蒐藏管理

需要之資料，賦予每一件乃至每一組件入藏登錄號後，入庫收藏。 

二、蒐藏品應視其價值及保存狀況，予以複製。 

三、蒐藏品應依其分類分級存放在適當環境。 

      前項蒐藏品之清查盤點，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例行性清查盤點：由本中心定期進行藏品清點檢視。 

二、抽查盤點：由本校總務處資產管理組進行隨機抽樣清點檢視。 

三、所有例行性清查與抽查盤點，清點檢視紀錄應由本中心彙整後，於每年第四季陳報

主任秘書核備。 

對於所有蒐藏品所做定期盤點與不定期抽點，應製作紀錄以檢視蒐藏品維護狀況並

評估其是否符合現行蒐藏目標，作為修護、註銷與調整蒐藏政策之依據。 

四、本中心辦理校史蒐藏物件之人員離職或異動時，應辦理移交手續，將蒐藏品造列清

冊移轉給接任人員，由接收人員簽認及單位主管核章。 

第八條  蒐藏品應用與貸出： 

一、本中心鼓勵蒐藏品之研究及應用，凡校內研究人員、公私立博物館或學術機構或其

民間各單位所屬研究人員欲進入蒐藏庫房取用蒐藏品，應備函向本中心提出計畫申

請，經會簽承辦單位同意，經單位主管核可後始可進行。蒐藏品非經申請貸出手續，

不得攜出庫房。本中心不同意無限期貸出案件，所有貸出案合約應規範期限。 

二、蒐藏品之應用以不造成蒐藏品之損害為基本原則，如涉及商業性質之利用得支付相

關費用，所需費用視利用情形而定。有關蒐藏品應用與貸出、使用圖像影音資料之

收費另訂之。 

三、蒐藏品入藏後皆應進行影像拍攝及數位化建檔作業。數位檔案得在簽定合約後授予

他單位進行數位運用。 

四、任何蒐藏品之貸出持拿應小心謹慎，必要時其相關配件應分次持拿，以免鬆脫掉落。 

五、蒐藏品之貸出，以當日歸還為原則。但如因委外修復或展覽之需，經簽奉核可，於

蒐藏品修復完成或展期結束後歸還。蒐藏品應按貸出規範辦理產險投保。 

六、辦理蒐藏品貸出離庫或歸還時，應依貸出內容逐項核對點交。 

七、貸出之蒐藏品非經本中心同意，不得轉借他人或其他機構，亦不得未經同意對蒐藏

品從事整修、複製、複印、攝影，或利用其影像從事任何商業行為。 

八、本中心除另訂合約說明外，不得將蒐藏品借予個人做非展覽之利用。借用單位應提

供經本中心認可之適切存放環境，違反者本中心不同意借貸。 

第九條  蒐藏品經研究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辦理註銷： 

一、不符合蒐藏宗旨、方向及目標。 

二、遭竊或遺失。 



三、毀損且無法修復，不再具有蒐藏價值。 

四、一件以上意義相同的蒐藏品，經審查判定不具有重複收藏意義。 

五、擬與其他單位交換蒐藏品。 

六、資料缺失，無法補齊或獲得者。 

七、依倫理或法律的考量，不適合繼續收藏者。 

依前項規定辦理蒐藏品註銷，應經校史文物徵集評鑑小組決議核准後始得為之。蒐藏品

註銷或處置後，不得做為私人運用，宜轉為教育品或贈與、移撥需要之他館。所有註銷

之蒐藏品之登錄檔案仍需留存備查。 

蒐藏品的註銷與處置作業，另訂之。 

第十條  蒐藏品之保存、維護與保險： 

一、本中心對於任何蒐藏品之進出，均需建立紀錄，以充分掌握蒐藏品之動向。 

二、對於蒐藏庫各項有害蒐藏品之環境因子與安全防護系統應定期檢測，適時改善。 

三、對於火災、竊盜、人為蓄意破壞及其他天然災害，應建立緊急處理程序。 

四、基於社會大眾的利益，本中心對於蒐藏品之搬運、存放安全，應投保火災、竊盜、

地震、人為疏失等意外或天然災害保險。 

第十一條  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受捐贈之物件，本中心於確認收藏後，應專案陳報學校後，舉辦致贈儀式或致贈感

謝狀以申謝忱；捐贈者，如有需數位備份，應致贈光碟拷貝版。藏品捐贈資料，視

捐贈者意願同步建檔於本校捐贈興學網。 

二、辦理校史藏品文物之人員應遵守下列專業倫理規範： 

(一)應避免涉及一切與執行職務有所衝突之行為，或可能有圖利他人之情事。 

(二)蒐藏品之蒐集、複製、購買或註銷等的一切行為應合法且不違背博物館倫理。 

(三)任職期間不得以業務職權從事與本校徵集業務相同之私人蒐藏。 

(四)不得接受私人委託進行文物估價或開立證明，亦不得有文物之估價或買賣交易

行為。 

(五)不得將個人收藏品存置於典藏空間，或在未經同意情況下利用典藏設備對個人

收藏品進行研究或修護工作。 

(六)任職期間，發現有符合本館蒐藏宗旨之文物時，應積極爭取入館。但文物出處

來源必須合法。 

(七)應遵守國際博物館相關法規所訂定之倫理規範。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蒐藏業務辦理單位至少應每五年檢討本政策之適切性及其執行成果，必要時得進行修

正。 

 

 



附件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史文物徵集表 

物件登記號 （由秘書室校史研究中心填寫） 

單位名稱： 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人： 分機： 

文物提供方式：□移轉 □捐贈（需填寫捐贈授權書） □購買 □採集 □其他： 

文物概述 

文物類別： 

□校史文物      □公文      □校務發展資料 

□會議議事資料    □出版品     □活動影像與圖片 

□傑出師生與得獎作品 □重要報導及活動 □其他＿＿＿＿＿＿ 

數量： 長： 寬： 高： 主要材質： 來源或出處： 

活動/物品/書籍/作品名稱： 

獲頒/資料時間： 屬性：□國際 □全國 □地區 □校內 

活動/物品/書籍/作品源由： 

 

 

文物照片： 

 

 

備註： 

1. 提供之校史文物資料應確認無版權爭議。其文稿、照片、文物之版權(著作財產權)歸屬本校所有，本

校並有權加以重製與使用。 

2. 繳交校史文物資料時，應連同本表一併交回秘書室校史研究中心。 



附件二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史文物捐贈授權書 

本人願無償提供（文稿、照片、文物等）共計       件，授權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典藏

並取得所有權（包含捐贈物之使用、收益、處置分權及其相關之著作財產權等），作為

學術研究、教學、校內外展示等相關用途，並可用於網站展示、紙本或數位出版品，出

版形式不限。本人在此聲明，所有捐贈物品皆為私人財物，其來源明確、產權清楚；對

於捐贈文物入庫後之使用或處置，皆以無限制條件為原則。 

年      月      日               號 

姓名  身份證字號  

電話  地址  

是否為本校校友 

□是，民國          年                  科/系/所  □畢業  □肄業 

□否 

是否同意本校捐贈芳名錄公開表揚 □是     □否 

捐贈人簽名  

序號 捐贈文物名稱 件數 備註 

1    

2    

3    

4    

    

    

    



附件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歷年徵集物件一覽表 

 

登記號 題名 批次名稱 數量 受理日期 
物件取得

方式 
物件來源 登錄人 

備註  

(文物捐贈單

號) 

西元年份-批次號-

流水號（組件）-部

件號碼，共 13碼。 

 

以該批次蒐藏品之

原屬單位、個人或

採集地點命名 

以該批次典藏品

之主件數登記 
  

物件原屬之個人、

單位名稱或採集地

點，並加註相關地

址、電話、傳真、

電子郵件等聯絡資

料。 

  

         

         

         

         

         

         

         

         

         

         

 
 
 


